附件1
 (
《江门市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补贴申报表》（一式四份
）
。
)申办流程：

 (
社保局将补贴资金一次性拨付到企业的基本账户。
) (
人社局和社保局加具意见，由社保局
向市社保局申请资金
。
同时由区人社局将审核手续齐全的《江门市失业保险稳岗补贴企业名单及资金拨付审批表》和企业申请相关资料（复印件）一并报区财政局和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
) (
稳岗补贴审核专责工作小组
对公示有异议的稳岗补贴申请企业进行复核，复核结果书面送达申请企业。
) (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
) (
到社保局申请
对
本企业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和上年度具体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上年度应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上年度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的证明
。
) (
有异议
) (
无异议
) (
社保局牵头
就业服务中心
和劳动监察局的工作人员到该企业进行核查。
) (
资料不全
) (
核查该企业符合条件后
由社保局出具
证明
。
) (
申请企业
。
) (
资
料
齐
全
) (
由
各
镇街人力资源保障所
将资料移交至社保股
。
) (
社保股组织
稳岗补贴审核专责工作小组
组织开会并审
核该
企业是否符合条件领取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补贴。
) (
社保股
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和补贴金额等相关信息人社局网站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
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
) (
各
镇街人力资源保障所
收资料
并
受理
。
)
